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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三角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
现状及对策建议
陈秀芝　康　琦　金春林

　　【导读】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以下简称“长三角一体化”）是国家战略。卫生健康标准一

体化是卫生健康服务同质化的前提，是推进长三角卫生健康一体化的重要抓手，是推动长三角卫

生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文章从长三角公共卫生标准入手，按照差异化程度对现行有效地

方公共卫生标准进行分类，剖析长三角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推进的难点和可能的突破点，并提出

相关对策建议，为推进长三角卫生健康标准一体化提供决策参考。

区域卫生健康标准一体化的目的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标准化的制度或规范，实现区域卫生健

康服务的同质化供给、质量控制及监督管理，促进卫生健康服务利用和共享，提升区域居民卫生

健康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可及性、获得感和满意度。卫生健康标准可分为医疗卫生标准和公共卫

生标准。本研究针对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省级公共卫生标准，包括地方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地方工作文件。

一、研究背景

２０１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１］（以下简称

“《规划纲要》”），规划范围包括三省一市全域，要求紧扣“一体化”“高质量”，打造健康长三角。

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期间，三省一市建立了“７＋５”项协同事项、工作机制
［２］，并在公

共卫生领域达成六方面合作共识。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为长三角卫生健康一体化奠定了基

础，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制度，三省一市难以在技术和业务层面开展深入协同合作，区

域公共卫生服务同质化面临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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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三角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的现状及实施难点

　　（一）长三角公共卫生标准构成及分类

１．公共卫生标准构成

检索三省一市政府及卫生健康部门的官方网站、地方标准信息化平台及“北大法宝”法律法

规数据库，收集现行有效公共卫生标准文本全文１４４份，时间为１９９６～２０２０年。从文本构成看，

上海市的标准文本占３２．６０％，江苏省占２９．２０％，浙江省占２３．６０％，安徽省占１４．６０％。标准涉

及传染病防控、寄生虫病、地方病、营养等１９类内容。其中，传染病防控标准数量最多，占

２０．１３％；其次是职业健康标准，占１５．２８％（图１）。

图１　长三角三省一市现行有效公共卫生标准构成

２．公共卫生标准分类

根据三省一市公共卫生标准的制定情况及对国家标准的执行情况，将现行有效文本划分

为３类：三省一市均有的标准划为一致性较高的一类；１个及以上省有此类标准，其他省执行

国家标准或已制定标准但未公开的，划为差异较小的一类；仅有１～２个省制定出台了此类标

准，国家无此类标准，其他省均无此类标准的，划为差异较大的一类。梳理发现，９项公共卫生

标准的一致性较高，包括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产前诊断技

术管理办法、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爱国卫生条例／规定、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管理条例／办法、慢性病防治规划、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管理办法和健康行动方案。

３３项公共卫生标准的差异较小，涉及传染病防控、放射卫生、妇幼健康、环境健康、急救、消毒、

学校卫生等１１类。３４项公共卫生标准的差异较大，涉及传染病防控、放射卫生、环境健康、老

年健康等１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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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推进长三角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的难点

１．现有公共卫生标准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

公共卫生标准涵盖传染病防控、职业健康、妇幼健康等近２０类，每一领域都可能需要制定管

理、技术、人员、资金、信息等方面的标准。三省一市在公共卫生标准的制定、实施、质量控制、监

督管理等方面存在差异。另外，针对同类公共卫生标准，三省一市的具体要求、实施对象、范围、

补偿标准等也存在差异。这是推进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的根本障碍。

２．三省一市公共卫生服务的侧重点不同

现阶段，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三省一市的重点工作。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结

构、公共卫生危险因素、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三省一市公共卫生服务的侧重点也有差异。如

上海市为应对深度老龄化制定了《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标准》；安徽省农村地区较多，制定了地

方病防治的管理规范和实施细则；江苏省制造业发达、劳动力密集，针对职业人群出台了包括《江

苏省职业病防治条例》《职业病报告管理办法（试行）》等在内的十多项职业健康标准；浙江省的妇

幼健康标准和卫生有害生物防制标准相对健全。

３．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工作缺乏协同推进机制

公共卫生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分类较细。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涉及标准研究机构、制

（修）订部门、执行机构和人员、质量控制部门、监督管理部门等多个主体。目前，长三角区域公共

卫生标准的制定缺乏整体规划和计划安排，未制定公共卫生标准工作中长期规划和标准制（修）

订年度计划。区域公共卫生标准化的研究、制（修）订、解释、宣贯、实施、复审和评估等缺乏组织

协调和统筹推进机制，制约了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进程。

４．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的效率值得重视

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须综合考虑三省一市的基础和发展水平，不可搞“一刀切”，标准的制定

要考虑经济欠发达地区。但是，对经济发达地区来说，“就低不就高”可能导致服务效率降低，人

民群众的感受度可能不高。这就需要深入分析公共卫生标准实行一体化的可行性，并对标准一

体化的效果进行预判。

三、长三角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的突破点

区域一体化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应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分阶段依次

推进一致性较高的标准、差异较小的标准、差异较大的标准一体化。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应侧重服务

项目类别、程序、质量控制标准、监督过程等的同质化，允许三省一市公共卫生标准存在差异。各省

（直辖市）可以根据本地实际和居民健康需求制定并执行差异化的公共卫生标准，允许三省一市差

异化地执行同类标准的条款。根据长三角地区已有的合作基础，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

实际需要，综合考虑人民群众感受度、社会关注度和政府显示度。可从以下４个方面寻求突破。

　　（一）公共卫生行政审批许可制度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长三角九城市８９个“一网通办”专窗利用政务服务“网上办”“掌上

科
学
出
版
社



战略与规划

第一章

４９　　　

办”“异地办”“加急办”等方式，线上帮助企业足不出户办成事。下一步，可率先在长三角示范区

实现公共卫生行政审批信息系统对接联通，联合制定审批操作手册，统一开展审批人员培训，建

立一体化的审批诚信系统，综合运用多种线上办理方式，开展卫生行政审批。

　　（二）急救地图信息接入标准

２０１９年，长三角地区开发了“长三角急救转运信息平台”，建立了长三角院前急救联盟。下

一步，可率先拟定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范围内的急救服务清

单，制定统一的１２０急救地图信息接入标准，并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时补充、动态调整，为跨

地区急救一体化提供支撑。

　　（三）重大传染病处置规范

在现有基础上，可依托公共卫生信息互联互通机制，巩固深化重大传染病联防联控，建立传

染病疫情、聚集性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共享机制，联合研究制定统一的传染病处置规范。

　　（四）预防接种服务质量控制标准

三省一市预防接种的管理标准和规范一致性较高，可考虑加强预防接种信息互联互通，加快

预防接种服务和管理标准的对接，共同研究制定预防接种服务质量控制标准，推进预防接种服务

和管理的一体化。

四、推进长三角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的对策建议

推进长三角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应尊重三省一市的差异和多样性，扬长补短，以目标和结

果为导向，兼顾效率和公平。立足当前及未来社会关注度高和人民群众感受度强的领域，建立和

完善区域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的推进机制、组织管理、制度和标准体系，按照先易后难的实施路

径，分阶段、分步骤推进，率先在示范区开展试点。

　　（一）建立健全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协同推进机制

建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加强对长三角标准一体化工作的领导和指导，牵头成立区域标准

化联合组织，负责区域统一标准的立项、发布、实施、评价和监督等。探索长三角公共卫生标准化工

作合作机制，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强化三省一市标准化主管部门的合作机制以及卫生行业主管部

门的合作机制，推动卫生行业主管部门强化标准实施。探索建立长三角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协同框

架［３，４］，明确区域层面的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发展原则及标准，确定目标人群的权利设定限制。依托

长三角卫生健康省际协作平台，强化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需求对接和工作统筹。加强三省一市公共

卫生标准一体化合作，包括公共卫生标准互认、数据收集、服务信息传递、服务质量和安全标准等。

　　（二）加强区域卫生健康标准化组织管理

建议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共同组建区域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负责区域卫生健康标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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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年度计划的制定等管理工作。区域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下设卫生健康标准专业委员会，负

责区域项目、人员、强制性标准实施评估等管理工作。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公共卫生标准的

实施工作。三省一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健康信息中心作为标准协调管理机构，负责对区域

卫生健康标准项目的承担单位进行评审、标准协调性审查、跨专业标准基础研究、重要标准的宣

传培训、推荐性标准的评估、专业委员会的考核评估等综合性标准管理工作。

　　（三）制定区域卫生健康标准一体化管理和工作制度

建议制定实施长三角地区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工作制度，明确相关会议、工作推进、信息宣

传和交流等要求，实现区域协同标准统一研究、立项、发布和实施，推动标准一体化合作制度化、

规范化和标准化。三省一市联合出台《长三角地区卫生健康标准管理办法》，卫生健康部门联合

制定区域公共卫生标准工作中长期规划和标准制（修）订年度计划，公开向社会征集标准制（修）

订建议，区域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进行年度项目遴选，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结合工作需求和遴选

意见商讨共同确定标准制（修）订项目。

　　（四）构建区域协同公共卫生标准体系

建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长三角地区试点区域协同公共卫生标准统一编号制度。在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领域，推进三省一市间标准互认和采信，实现区域内重点公共卫生标准目录、具体

标准制定、标准实施监管等的协同。构建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区域协同公共卫生标准体系。

　　（五）示范区先行探索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

建议在示范区先行探索建立急救、预防接种、重大传染病联防联控、结核病防治、慢性病防

治、孕产妇健康管理、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管理、公共卫生监督技术服务质量控制等标准一体化的

试点，完善公共卫生标准一体化管理制度，建立协调合作机制及三省一市交叉监督管理、质量控

制机制，总结经验并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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